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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2. 授權董事進行彼等認為就施行出售協議及

據此擬進行的交易而言可能屬必要或合宜
的一切事宜及其他一切步驟。

867,447,191
(99.77%)

2,000,000
(0.23%)

由於贊成該項決議案票數超過50%，故有關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
決議案。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在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
數為3,211,780,566股。於此等3,211,780,566股股份中，並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僅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
並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須在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
案。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特別大會就決議案放棄投票。於通函中，
概無人士表明擬在股東特別大會上表決反對任何決議案。本公司的股份過戶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的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君偉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許祐淵先生、譚鑫先生及王君偉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王永權博士、符霜葉女士及張椿先生。


